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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前二週

未通過

是 否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00.1.12製

教師安排校外教學應於學期開始即列入教學及進度計畫內。

每學期每班最多以2次為限。

應於校外教學日兩週前至教務處課務組領取校外教學申請表填報作業。

校外教學以不影響其他正課為原則，時段如需調課，應徵得其他老師的同意，並

於調課申請單親自簽名後始可辦理。

校外教學由授課老師親自帶領，且應依規定填寫校外教學實施報告表。

校外教學應與所教科目密切相關，且有其必要性。且以本校無該項教學設施，必

須運用校外教學資源施教為限，並以遴近本校之處所為原則。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校外教學申請標準作業流程

執行時間 作業流程

開學後一週內

結束一週內

校外教學作業規定

行政各單位簽

是否需

要公函

函發參訪單位

校外教學活動

取消

填妥校外教學申請表

列入課程說明、教學

計畫及教學進度表

教師自行連繫

繳交校外參觀實施報告及車輛檢核

結案

一、1式2份送各科查核後，1份各科

留存，１份送教務處課務組備查。

二、校外教學應與所教科目密切相

關，且有其必要性。每學期每班最

多以2次為限。

附「課程說明、教學計畫及教學進度

表」影本送教務處課務組簽核。

一、請教師依車輛檢查紀錄

表逐項檢視行車執照、汽車

強制險、安全設備及駕駛人

駕照等始可出發。

二、教師應全程帶隊，負責

學員生安全。

校外教學結束一週內分別送教務

處課務組及總務處財產組備查。


